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新职员辅导老师管理办法 

 

为适应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人才队

伍建设的需要，充分发挥老职员的传帮带作用，帮助新职员

尽快适应工作环境迅速成长，制定本办法。 

一、基本原则 

新职员辅导老师的设立以“身先示范、全面辅导、注重

实效、助人成长”为基本原则。 

二、设置机制 

新职员辅导老师原则上由新职员所在部门内产生。鼓励

老职员主动报名或由部门负责人选择合适人选，经征询新职

员意见后明确人选。一名辅导老师负责一名新职员；如有特

殊情况，一名辅导老师可以负责二名新职员。 

    三、遴选条件 

    辅导老师的人选需满足以下条件： 

（一）在基金会工作时间满 12个月以上，熟悉内部工作

流程。 

（二）认同并积极践行基金会宗旨，爱岗敬业，具有良

好的职业道德修养。 

（三）在政策研究、项目执行、行政管理等本职工作方

面表现良好，具备较高的理论政策水平、扎实的专业知识、

丰富的工作经验。 



 
 

（四）有较强的团队合作精神，乐于助人，具有较好的

沟通协调能力。 

四、工作职责 

辅导老师主要承担以下工作职责： 

（一）向新职员传承基金会的宗旨和优良历史传统。 

（二）向新职员介绍基金会的主责主业和机构设置。 

（三）指导新职员熟悉各项管理制度和管理流程。 

（四）帮助新职员与各部门和职员沟通衔接。 

（五）指导新职员做好研究、项目执行或行政管理工作。 

（六）在新职员试用期转正及续签聘用合同环节给出考

核意见。 

五、遴选程序 

（一）需求提议 

人力资源与科研管理部（以下简称人力科研部）在确定

新职员入职后，将新职员信息提供给用人部门，提议为新职

员设立辅导老师。 

（二）明确人选 

部门负责人将明确后的辅导老师人选，向人力科研部报备。 

（三）确定人选 

人力科研部对各部门辅导老师的人选进行审核确认。 

六、设置期限 

辅导老师设立时间一般不超过 12 个月，如因工作需要



 
 

或有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时间。 

七、工作评估 

辅导老师任期期满，人力科研部组织对辅导老师的工作

进行评估。由辅导老师填写《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新职员辅

导老师工作评估表》（见附件），对自身所做的主要工作进行

客观陈述，由新职员、部门负责人、人力科研部对辅导老师

的工作表现进行评估，评估结果纳入该辅导老师年度绩效考

核工作内容。 

对工作表现突出的辅导老师，可报请秘书长办公会讨论，

颁发“优秀辅导老师”荣誉证书。 

八、人选调整 

辅导老师有以下情况之一的，需作出人选调整： 

（一）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 

（二）不服从部门工作安排。 

（三）不能处理好与新职员之间的关系。 

（四）工作中出现重大失误和问题。 

（五）本人因故自愿提出解聘、到龄退休，或因其他

原因与基金会解除或终止聘用合同。 

九、附则 

（一）本办法经 2024 年 3 月第五届理事会第五次会议

表决通过，由人力资源与科研管理部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附件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新职员辅导老师 

工作评估表 

 

姓  名  部  门  职  务  

入职 

时间 
 职  称  

辅导职员

姓名 
 

担任辅
导老师
以来所
做的主
要工作 

 
 
 
 
  

 
 

 
新职员
对辅导
老师工
作评价 

 

部  门 
负责人 
评  价 

 

 

 

人力资
源与科
研管理 
部评价 

 

 

 


